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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修正第五條及第七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11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200225071 號 

第 五 條  為兼顧各地區教育之均衡發展，各級政府對於偏遠及特殊地區教育經費之補助，應

依據教育基本法之規定優先編列。 

為保障偏遠及特殊地區教育之永續發展，並促進本土語言之保存及延續，地方政府

得提出偏遠與特殊地區教育永續發展特色計畫及本土教學特色學校發展計畫，由中央

政府專案核定補助之。 

第 七 條  政府為促進公私立教育之均衡發展，應鼓勵私人興學，給予適當之經費補助與獎勵

，並對建立完善學生獎助學金機制之私立學校，優先予以補助與獎勵。 


